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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转移工作暂行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

　 　 根据《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考籍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为进一步完善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现将《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转移工作暂行办法》修订

如下：
一、考籍转移的范围

（一）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同区或不同专业的考籍，可以相互转移。
（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籍可以相互转移。
二、考籍转移的条件

考生取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门或一门以上课程合格成绩后方可办理考籍转移手续，转出

专业课程必须与转入专业现行开考计划课程名称完全一致、学分不低于转入专业考试计划中的

课程学分。
三、考籍转移的具体办法

（一）本市考籍转移

１ 在本市不同区或不同专业参加考试并取得课程合格成绩者，应将考籍归并到申请转入

专业的考籍档案。
２ 在本市范围内办理考籍转移手续的考生，请登录招考资讯网站（ｗｗｗ．ｚｈａｏｋａｏ．ｎｅｔ）进行

网上申请（具体流程参见“考生服务系统操作指南”），申请成功后，由区县考办及市考办审核合

格后予以通过。
（二）省际间考籍转移

１ 考籍转出

（１）考生申请考籍档案转出时，如同一次转出的学科成绩分别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准考证

号的，请先在网上申办并档（即：将各科成绩合并到同属于一个准考证号）手续。 否则，成绩将

无法转出。
（２）考生应当在转入地取得一门或者一门以上课程合格成绩，并取得转入地考籍后，再办

理转出手续。
（３）考生在因违反有关考试管理规定被停考或者延迟毕业期间，不得转出。
（４）已经取得某专业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只能在原报考地省级考办办理毕业手续，

不得转出。
（５）免考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不得转出。 未通过理论课程考核的，其对应的实践环节考核

成绩不得转出。 毕业论文成绩不得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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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规定

（６）考生办理转入手续未满一年的，不得转出。
考籍转往外省的考生请于每次考试报名期间通过招考资讯网站（ｗｗｗ．ｚｈａｏｋａｏ．ｎｅｔ）办理相

关手续。 其具体操作办法为：进入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后，核实本人考试成

绩信息，提交转出申请并通过网上银行支付相关费用等。
２ 考籍转入

（１）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入本市继续参加自学考试的考生，在转出省市办理转出手

续，通过国家转考平台转入本市。
（２）考生请于每次考试报名期间通过招考资讯网站（ｗｗｗ．ｚｈａｏｋａｏ．ｎｅｔ）办理相关手续。 其

具体操作办法详见“考生服务系统操作指南”。
（３）市自考办整理考生申请数据，对考生选择的对应课程进行初审和复审。 审核完毕将合

格成绩并入合格成绩库，同时向考生公布审核结果。
（４）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入本市的考生，须取得天津市的合格成绩专科不少于 ５ 门、

本科不少于 ４ 门，方可在我市申请办理毕业手续（户口迁移者、军人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

作变动、被普通高等或中等学校录取者不受此限）。
（５）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入本市的考生，毕业考核课程（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综合作

业）必须参加天津市组织的考核。
（６）免考课程必须按照天津市免考规定办理免考手续。
四、收费

办理考籍转入手续的考生按津价费 ［ ２００１］ ２４４ 号文件规定需交纳复查考试成绩费

１０ 元 ／科。 考籍转往外省的考生，交纳复查考试成绩费 １０ 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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